
 

 

2020年12月9日 

 

中国实现2060碳中和目标的三步走路径 

——基于能源转型的分析 
 

未来40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能源的需求与碳减排的压力将加速中国能源

转型革命。中金公用能源组预测，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以非化石能源为主

的电能将成为一次能源主体，能源消费中电气化率将达到100%，二次能源中氢

能将达到30%。而中国多年来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规模效应带来成本的大

幅下降将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在此基础之上，中金公用能源组提出中国能源发

展“高碳-低碳-零碳”的三步走路径，即：1、现在至2028年新能源平价时代来临，

煤炭、石油消费量达峰，碳排放在2028年达峰；2、2028-2040年，非电领域以天

然气替代石油煤炭，电力领域新能源从增量替代逐步转向存量替代，中国碳排放

从高碳走向低碳；3、2040-2060年，随着发电成本进一步降低、氢能迈向平价，

完成能源碳中和。而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新能源、储能及氢能等平衡成本的持续

下降将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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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到：中国将提高国家

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不仅是中国首次对碳减排提出明确

目标，也是自巴黎协定签订以来中国提出的最远期的减碳承诺。 

一、实现碳中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碳中和，是指在大气中碳排放和碳吸收完全抵消，实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

放1。2019年我国碳排放规模约在1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为美国58亿吨的2

倍、欧洲35亿吨的3倍。结构上，我国目前碳排放主要来自能源（占比77%）、

工业过程（15%）、农业活动（7%）、废弃物处理（2%）。 

据中金公用能源组报告，206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有望达到4.8万美元，

带来的能源需求有望达67.3亿吨标煤，若仍保持目前的能源结构，将会产生每

年16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当前规模增长近40%。因此，2060年碳中和

目标的提出意味着未来40年中国经济增长、能源需求增加、碳减排将同时发生，

而这个过程只有通过中国经济和能源结构加速转型才能实现。 

二、能源结构转型，供给侧与需求侧双管齐下 

在供给侧，如前所述，能源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一大来源，而目前能源结

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分别占比57%、19%和8%。往前看，一方面，电力

领域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有望大幅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电能在终端完全零排

放的特性，也使得电能替代成为诸多终端应用上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手段。因此，

推动非化石能源比例提升和电气化率提升将是实现电力碳中和的必经之路。中

金公用能源组预计，2060年我国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电能将成为一次能源主体，

能源消费中电气化率将达到100%。 

当然，很多领域的能源需求无法全部通过电力来替代，比如交通长距离运

输（航空和航运）的能源使用难以通过电能实现，对于部分工业（化工、金属

                                           
1注: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 对碳中和的定义：Carbon neutrality means having a balance between 

emitting carbon and absorbing carbon from the atmosphere in carbon s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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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金属冶炼、造纸等行业）需要通过燃烧能源的使用形式也难以被电能所满

足。预计在2060年，30%的能源消费仍将以非电的形式存在，而这需要由氢能

或者碳捕捉来完成净零排放。 

从需求侧，大力推动各地区、各行业节能减排也更具备现实意义。一方面，

逐步建立和完善碳排放监测、额度管理、额度交易等碳排放相关体系，推动政

策有的放矢；另一方面，鼓励提高生产能效、加强区域能源消费、加快高耗能

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将是全面推动碳中和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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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现在至2028年新能源平价时代来临，煤炭、石油消费量达峰，

碳排放在2028年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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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能源结构变化的三步走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 

五、可再生能源+储能以四个阶段来实现平价，落实能源结构变化 

为了实现上述能源结构变化、完成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中金公用能源组

认为关键点在于新的能源方式仍然保证了（1）较低的成本，以及（2）较好的

电网稳定性。这里需要通过新能源、储能以及氢能等跨时段、跨季节平衡成本

的持续下降来实现，过程主要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2020~2025）：发电侧+火电灵活性全面平价。这一阶段，火电

灵活性改造可以提供最低成本的辅助服务，光伏发电+火电灵活性的成本低于

标杆电价。电力系统仍以火电为主力电源支撑，灵活性改造释放电力系统冗余，

再配比少量电化学储能提升响应性能，即能满足系统的辅助服务需求。当前火

电提供辅助服务的收益模式尚不清晰，企业灵活性改造积极性未得到充分调动。

电网的灵活性政策会极大的影响最终电网接纳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若利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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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电力系统冗余得到释放，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和消纳空间有望快速打开。 

第二阶段（2025~2035）：用户侧+电化学储能全面平价。这一阶段，由于

零售端电价高于发电上网电价，光储在用户侧有望较发电侧更早达到平价条件，

在用户端直接满足新增电力需求，而不需要电网增加电力供应能力。发、用电

边界模糊，创造出新的电力供给形式。且即使用户侧平价，不同模式下储能成

本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可通过数字化的更高效配置和调度在用户侧进一步拓展

应用场景。 

第三阶段（2035~2050）：发电侧+电化学储能全面平价。这一阶段，可再

生能源渗透率提升+火电机组到期退役，而光伏+储能成本继续下降至发电侧

平价空间完全打开，光伏扔掉拐杖成为主力电源。基于此，2060年的电力结构

预测光伏多于风电，而非落在多能互补的最优配比，本质是光伏降本的更大潜

力，使得光储达到完全平价条件。 

第四阶段（2050+）：光伏制氢平价打开新的装机空间。2050年以后，光

伏度电成本降到0.12元/度左右的水平，实现氢能在工业领域较传统能源的平价，

打开非电领域碳中和、氢能替代、以及可再生能源装机的新机遇。考虑到电气

化率的极限，预计2050年后仍有1/3的能源消费没有电气化，这部分需要绿氢

替代，因此带来的新能源装机需求和发电侧的装机在一个数量级，是具备爆发

潜力、可能超预期的一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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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光伏平价上网与装机增长的四个阶段 

 

资料来源: BP Energy，部分核电、光伏、风电公司年报，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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